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关于修订《应用中医药方法

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科室、分院、体检中心：

为了保持和发挥我院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药方法使用率，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服务，现对2012年下发的《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关于进一步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有关规定》（省二院综【2012】43号）附件二《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应用中医药方法奖惩实施细则》部份规定作相应修订，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应用中医药方法奖励实施细则

二0一三年七月三日

附件：

应用中医药方法奖励实施细则

一、使用中医药治疗措施奖惩细则：

1、对门诊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生个人奖励：在门诊使用中药饮片的，按收取的辩证论治费奖励如下： 

	职称
	奖励标准（元）

	主任医生
	4.5

	副主任医生
	3

	主治医生
	2

	住院医生
	1


2、对门诊西医人员使用中药饮片，有收取中医辨证论治费的主治医生奖励2元、住院医生奖励1元、副高及以上医生奖励70%；

二、本实施细则从8月1日起实施，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再作适当微调。凡以往其它文件与本细则相悖的，以本细则为准。

